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2013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2013年 4月 24日 (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四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动议二读《2013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3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以修订《税务条例》，让香

港可以签订独立的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交换协定），并优化现行全面性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全面性协定）的资料交换安排，藉以最少修订的方式来符合国际标准。 

 

  一直以来，特区政府致力与主要贸易及投资伙伴建立全面性协定网络，为跨

境商贸活动提供明确的税务安排和双重征税宽免，以促进本港与世界各地之间的

贸易、投资及人才互通，提升香港的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地位。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底，香港已跟 27 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全面性协定，当中 11 个是香港首 20位的

贸易伙伴。 

 

  香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一向致力提高税务透明度和防止逃税活

动。所有香港签订的「全面性协定」中，均已加入资料交换条文，而有关条文已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量与现行国际标准看齐。 

 

  然而，国际间对提升税务透明度以防止和打击逃税活动的期望越来越高。根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务透明化及有效交换资料全球论坛（全球论坛）所述，

国际最新的资料交换标准是一个税务管辖区必须同时备有全面性协定和交换协定

这两种资料交换工具。政府今天提交的条例草案，有两个政策目的。 

 

提供交换协定的法律框架 

－－－－－－－－－－－ 

 

  首先，在现行《税务条例》下，香港只可与另一税务管辖区签订全面性协定。

现行法例并不容许香港签订交换协定。 

 

  香港作为全球论坛的成员，现正接受成员相互评估，藉以检视香港是否符合

国际的资料交换标准。香港第一阶段的评估已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完成，有关评估

确认香港在提高税务透明度方面的工作成果，而第二阶段评估已于去年十二月展

开。按全球论坛所述，香港可否通过第二阶段评估，主要取决于是否具备签订交



换协定的法律框架。假如香港未能通过第二阶段评估，很有可能会被国际社会视

为不合作的税务管辖区，这不但有损香港的国际声誉，也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商

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而其他税务管辖区也有可能对香港作出单方面的

制裁。 

 

  鉴于上述国际形势，为展示香港一直以来在提高税务透明度方面的决心，以

及争取香港能够顺利通过评估，我们有必要在全球论坛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完成评

估报告前，即在今年年中制订有关法律框架。 

 

优化现行资料交换的安排 

－－－－－－－－－－－ 

 

  与此同时，我们在进一步扩展全面性协定网络时，也遇到实际困难。现时的

资料交换安排主要以经合组织二零零四年的标准作为蓝本，并因应本地需要作出

若干改动，当中包括资料交换的范围仅限于全面性协定所涵盖的税项，以及我们

只交换关乎协定生效后的任何期间的资料。 

 

  然而，从我们的协定商谈经验所得，我们需要藉以最少修订的方式，优化关

于税项种类和披露限制两方面的安排。换句话说，为使我们日后的全面性协定商

议工作能够有所突破，我们需要透过法例修订，以便有需要时协定下的资料交换

安排可涵盖不同的税项种类，以及让税务局局长在信纳有关请求的资料关乎协定

实施后的税务评估时，可披露该等资料。 

 

  我必须强调，在条例草案获得通过后，政府在两种协定下的资料交换安排均

采取现时高度慎密的保障措施，以维护纳税人的私隐和所交换资料的保密性。为

此，我们会一贯地争取把有关保障措施纳入日后所签订的交换协定的文本中，而

该等协定会以本地附属法例的形式经立法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实施。

同时，《税务（资料披露）规则》亦会适用于日后签订的交换协定，作为本地的法

定保障。 

 

  主席，我现在把《2013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在立法

会法案委员会审议条例草案时，我们会尽力配合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期望立法会

可在本立法年度内通过条例草案，让香港可以履行国际义务之余，能进一步扩展

全面性协定的工作。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